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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组件、钢结构支架等 60,000,000 0 正常业务需要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PVT 集热器、储能组件、

服务 

60,000,000 5,581,010.87 正常业务需要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商

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商

品 

        

其他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无

偿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以及资金支持 

250,000,000 84,900,000 2026 年因业务发展需 

要，预计流动资金需求 

增加，向关联方担保需 

求增加 

合计 - 370,000,000 90,481,011 - 

 

（二） 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概述：(一)根据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阳新能”、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预计 2026 年度向上海郡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关联的项目

公司及其子公司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接受劳务的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元；向

上海郡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关联的项目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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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额不超 50,000,000 元；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资金支

持不超过 250,000,000 元。 

（二）据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阳新能”、“公司”）日常

经营所需，预计 2026 年度向关联公司上海博阳郡铭工程机电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燃

料和动力、接受劳务的金额不超过 5000000 元；预计 2026 年度向关联公司上海惠达衡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接受劳务的金额不超过 5000000 元； 

向关联公司上海博阳郡铭工程机电有限公司出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的金额不超

5000000 元；向关联公司上海惠达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的金

额不超过 5000000 元。 

关联关系： 

（1）、上海郡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松

江区车墩镇莘莘路 32 号 2563；住所：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450 号；经营范围：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法人代表：田娟；实际控制人：张宏泉；是博阳新能控股股东。

（2）、张宏泉、田娟夫妇是博阳新能实际控制人。 

（3）、上海博阳郡铭工程机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文翔路 5016 号；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

安装建设工程施工，电力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市政专业建设工

程设计，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城市及道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等；

法人代表：林志坚；实际控制人：林志坚，公司董事。 

（4）、上海惠达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

松江区荣乐东路 301 号；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法人代表：林志坚；实际控制人：林志坚，公司董事。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宏泉、田娟、张昀、林志坚回避表决。因非

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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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拟定书面协议，上述预计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原则定价。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拟定书面协议，上述预计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不存

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

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所需，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

展，是合理的商业行为。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

场价格定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六、 备查文件 

《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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